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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說
，
花
東
是
台
灣
的
後
山
，
那
麼
，
有
著

特
有
文
化
與
山
林
湖
泊
皆
美
的
蘭
陽
溪
流
域
，

便
是
喜
愛
綠
意
的
人
與
六
自
然
之
間
的
最
親
近

窗
口
7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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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陽
摸
清淨
好
水
色

有
一
首
耳
熟
能
詳
的
兒
歌

「
我
家
門
前
有
小
河
、
後
面
有
山
坡
。
山
坡
上
面
野
花
多
，
野
花
紅
似

火
，
小
河
裡
有
白
鵝
，
鵝
鵝
戲
綠
波
，
戲
弄
綠
波
鵝
鵝
快
樂
，
昂
首
唱
清
歌

。

」
歌
曲
中
描
繪
了
優
越
的

居
家
環
境
，
亦
展
現
了
悠
閒
生
活
的
觀
察
心
情

。

但
是
，
這
對
於
目
前
已
久
居
台
灣
西
部
的
民
眾
而
言
，

似
乎
是

一
首
虛
擬
情
境
的
歌
曲

。

近
年
來
，

一
些
開
著
休
旅
車
、
嚮
往
綠
意
生
活
的
朋
友
，
紛
紛
趁
著
暑
假
帶
著
全
家
老
少
走
訪
蘭
陽

地
區
，
跟
著
大

人
們
出
遊
的
小
朋

友
到
蘭
陽

地
區
，
很
自
然
的
哼
唱
著
這

一
首
兒
歌
，
大
人
們
的
話
題
竟

是
驚
覺
這
首
兒
歌
真
實
情
境
的
雀
躍
心
情
。

雖
不
知
歌
詞
作
者
與
蘭
陽
溪
的
關
係
'
但
是
歌
詞
的
內
容
似
乎
隱
喻
著
，
這
個
地
方
就
是
台
灣
東
北

角
的
蘭
陽
地
區
。
無
論
從
北
宜
支
線
造
訪
蘭
陽
溪
或
是
從
東
北
角
轉
進
蘭
陽
溪
流
域
，
都
令
這
些
遠
離
都

市
叢
林
，
要
求
環
境
品
質
的
都
會
人
，
重
新
思
索
，
並
展
開

一
段
令
人
興
奮
的
「
人
與
河
川
的
對
話
」
o

還
有
不
少
崇
尚
自
然
生
活
與
愛
上
綠
意
環
境
的
民
眾
，
紛
從
國
民
旅
遊
的
觀
光
行
程
開
始
，
乃
至
計

畫
遷
居
的
「
蘭
陽
新
移
民
」
，
在
在
凸
顯
蘭
陽
溪
的
迷
人
之
處
，
亦
反
映
出
民
眾
對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的
要
求

程
度
己
日
漸
提
升

。

例
如
十

一
年
前
從
南
投
移
居
到
宜
蘭
的
葉
武
訓

，

獲
第
十
六
屆
十
大
傑
出
農
村
青

年
，
他
即
對
蘭
陽
地
區
的
優
質
生
活
環
境
讚
譽
有
加
。

52 ,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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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，蘭
陽
溪
曲
流
多

、

網
流
多

，

水
色
混
濁
，
有
宜
間
濁
水
溪
之
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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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
清
淨
好
水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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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
開
發

優

生
活

~ 

戰
後
的
台
灣
經
濟
開
發
策
略
使
然
，
台
灣
西
部
城
市
發
展
快
速
，
但
人
口
眾
多
、
密
度
高
，
幾
乎
已

到
達

一
個
飽
和
狀
態
。

因
此
常
有
人
形
容
，
開
發
不
多
的
台
灣
東
部
是
台
灣
的
後
山
。
如
果
說
，
花
東
是

台
灣
的
後
山
，
有
著
特
有
文
化
與
自
然
環
境
景
觀
的
蘭
陽
溪
流
域
，
可
能
就
是
兒
歌
中
所
唱
山
水
皆
美
的

後
院
景
觀
。

汙
染
少
且
保
留
許
多
原
始
自
然
景
觀
環
，
地
處
台
灣
東
北
角
落
的
農
業
區
域
，
相

較
於
台
灣
西
部
都
市
發
展
或
大
台
北
地
區
的
開
發
而
言
，
的
確
有
其
偏
僻
和
孤
立
特
質
。
曾
聽
聞
宜
闌
人

略
帶
挪
輸
說
，
蘭
陽
溪
流
域
為
主
的
宜
蘭
地
區
，
就
因
為
地
區
孤
立
性
，
長
期
以
來
在
開
發
與
經
濟
上
都

顯
得
遲
緩
與
落
後

。

所
以
，
重
大
工
業
與
建
設
少
，
相
對
的
破
壞
也
就
少
了
許
多
，
也
正
因
這
種
孤
立
轉

化
成
A
7日
蘭
陽
無
汙
染
環
境
的
優
勢
。

相
對
破
壞
性
的
建
設
少
，
汙
染
亦
較
其
他
各
縣
市
少
，
加
上
宜
蘭
歷
經
多
任
縣
市
長
對
環
境
的
重

視
，
還
有
宜
蘭
人
愛
鄉
愛
土
地
的
努
力
，
使
得
宜
蘭
地
區
擁
有
傲
人
的
環
境
資
源
與
生
活
品
質
優
勢
，
似

乎
印
證
了
「
宜
蘭
人
的
驕
傲
」

一
詞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計
畫
室
指
出
，
蘭
陽
溪
流
經
的
宜
蘭
地
區
有
絕
對
的
區
域
優
勢
，
是
近
大
台
北
地
區
最

佳
旅
遊
晶
質
的
地
點
之
一
，
同
時
也
具
有
成
為
高
品
質
居
住
地
區
的
優
質
條
件
。
蘭
陽
地
區
完
整
且
多
樣

生
態
資
源
、
空
間
規
模
適
中
的
人
文
地
景
;
值
得

一
提
的
是
距
離
大
台
北
地
區
僅
約

一
小
時
車
程
，
具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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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陽
泛
雖
只
短
短
七
十
三
公
里

多
樣
且
堂
富
的
生
態
環
境
。
(
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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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閥
混
清
淨
好
水
色

絕
對
優
勢
發
展
地
方
人
文
地
景
與
生
態
特
色
之
休
閒
旅
遊
條
件

。

許
多
先
進
國
家
喻
為
新
世
紀
之
爭
的
「
水
資
源
」
，
目
前
則
是
蘭
陽
地
區
得
天
獨
厚
的
資
源
，
在
蘭
陽

地
區
嗅
出
競
爭
煙
硝
味

。

由
於
蘭
陽
地
區
有
全
台
最
豐
富
且
汙
染
最
少
的
地
面
及
地
下
水
，
各
飲
料
廠
商

早
已
進
駐
蘭
陽
取
水
、
賣
水
;
如
果
仔
細
觀
察
各
超
商
貨
架
上
的
暢
銷
包
裝
水
中
，
不
難
窺
出
此

一
「
水

戰
爭
」
己
悄
然
開
打
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計
畫
室
信
誓
旦
旦
的
指
出

，
蘭
陽
地
區
的
優
越

水
資
源
條
件
，
只
要

稍
加
處
理
及
有
效
運
用
，
即
能
提
供
台
灣
地
區
首
屈

一
指
的
水
資
源
。

台
灣
大
學
建
築
與
城
鄉
研
究
所
在
「

二
O
O

一
年
新
蘭
陽
計
畫
」
中
明
確
指
出
，
蘭
陽
地
區
的
良
好

資
源
與
環
境
，
真
有
不
可
逆
的
過
程

;
也
就
是
說
，

台
灣
西
北
部
地
區
已
破
壞
或
開
發
的
環
境
是
難
以
恢

復
的
。
因
而
這
也
正
是
宜
蘭
未
來
在
北
部
區
域
(
尤
其
是
台
北
都
會
區
)
發
展
中
最
有
利
的
競
爭
條
件。

審
視
台
灣
的
開
發
經
濟

一
路
走
來
，
大
部
份
是
難
以
恢
復
的
破
壞
殆
盡
，
反
觀
蘭
陽
地
區
最
有
利
的

空
間
、
資
源
和
環
境
，
是
其
他
地
區
短
時
間
內
難
以
所
及
的
;
其
他
的
開
發
條
件
，
包
括
資
金
、
技
術
和

人
力
等
，
儘
管
蘭
陽
地
區
目
前
雖
有
不
及
，
但
這
些
卻
都
是
可
以
被
移
轉
、
被
取
代
到
蘭
陽
地
區
的

。

:美
域

天
成

文
化
特
質
與
豐
富
地
形
，
全
區
都
在
宜
蘭
縣
境
內
，
因

此

發
展
，
必
須
從
宜
蘭
開
始
「
進
入
」
蘭
陽
溪
流
域
。

b 

• 

56 .. 

• 



宜
蘭
原
名
「
噶
瑪
蘭
」
，
最
早
的
拓
墾
記
錄
是
褔
建
海
浦
來
台
的
吳
沙
，
在

一
七
九
六
年
以
前
，
即
從

基
隆
翻
越
山
嶺
到
蘭
陽
平
原
，
先
是
率
眾
大
舉
入
侵
進
墾
'
但
噶
瑪
蘭
人
奮
力
抵
抗
，
雙
方
死
傷
慘
重
，

才
不
再
以
武
力
桐
向

。

隨
後
漢
人
於
嘉
慶
七
年
(

一
八
O
二
)
入
墾
並
稱
為
「
五
圍
」
。

噶
瑪
闌
設
廳
以
後
，

廳
治
所
在
即
在
此
，

首
任
通
判
楊
廷
理
在
四
周
植
種
九
穹
樹
及
莉
竹

，
用
以
防
禦
，
當
稱
為

「
九
有
城
」
'

光
緒
元
年
(

一
八
七
五
)
，
廢
廳
改
縣
，
始
稱
為
宜
蘭
。

蘭
陽
溪
流
過
蘭
陽
平
原
，
北
側
有
舊
名
「
五
圍
」
(
漢
人
開
發
的
第
五
個
據
點
)
的
宜
蘭
市
和
溪
南
的

羅
東
，
嘉
慶
十
五
年
(

一
八
-
0
)
，

清
延
鑑
於
海
盜
窺
伺
作
亂
，
遂
將
宜
蘭
納
入
版
圖
，

二
年
後
設
廳
治

理
，
並
選
中
剛
開
發
不
到
十

年
的
五
圍
作
為
廳
治

。

主
要
原
因
是
位
居
蘭
陽
平
原
中
心
治
理
位
置
適
中
，

北
接
宜
蘭
河
、
南
有
關
陽
溪
為
屏
的
絕
佳
防
衛
性

，
還
有
問
北
沿
溪
行
的
地
理
條
件
等
。

光
緒
二
十

一
年
(

一
八
九
六
)
，

清
廷
割
讓
台
灣
，

清
代
各
項
建
設
遭
破
壞
或
改
建
，
官
民
同
心
協
力

建
設
的
城
門
與
城
牆
均
被
拆
除
，
吃
立
百
餘
年
的
蘭
陽
古
城
消
失
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十
月
，
定
名
為
宜
蘭

縣
，
宜
蘭
為
縣
治
所
在

。

宜
蘭
市
由
於
位
於
都
市
人
口
集
中
區
，
原
有
噶
瑪
蘭
城
內
幾
乎
已
無
耕
地
可

昔日
，
還
能
耕
作
的
區
域

大
都
遠
離
市
區
。

蘭
陽
溪
中
上
游
的
花
卉
栽
培
頗
具
特
色
，
不
僅
宜
蘭
當
地
市
場
所
需
，
並
供
應
大
台
北

市
場
，
特
別
是

早
上
的
花
卉
市
場
非
常
忙
條
，
正
說
明
了

宜
蘭
市
休
開
農
業
上
的
特
色
。

蘭
陽
溪
發
源
於
宜
蘭
縣
與
台
中
縣
交
界
南
湖
大
山
，
流
經
大
同
、

三
星
、

員
山
、
壯
圈

、

冬
山
、
羅

... 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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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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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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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關
摸
清
淨
好

水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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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、
五
結
鄉
和
宜
蘭
市
，
從
五
結
與
壯
圍
出
海

。

流
經
區
域
，
地
形
複
雜
，
由
海
岸
、
河
口
、
潰
海
與
高

山
、
內
陸
濕
地
、
平
原
、
丘
陵
、
縱
谷
到
高
山
，
短
短
的
七
十
三
公
里
，
卻
有
著
多
樣
且
豐
富
的
自
然
生

.. 

態
環
境
。

「
噶
瑪
蘭
廳
誌
」
中
記
載
，
、
流
域
面
積
最
廣
的
河
川
。
支
流
包
括
立
蘭
河
、
羅

東
溪
、
大
湖
溪
、
大
瞧
溪
、
小
瞧
溪
和
五
十
溪
等
等

。

最
高
源
流
是

一
伏
流
而
下
的
小
瀑
布
，
瀑
布
順
流

而
下
稱
耶
克
糾
溪

。

在
四
季
之
前
的
支
流
還
有
米
磨
登
溪
、
馬
當
溪
、
美
優
溪
、
夫
布
爾
溪
、
實
谷
富

溪
、
保
養
溪
和
四
重
溪

。

四
季
至
大
間
有
加
納
富
溪
、
留
茂
安
溪
、
埠
南
溪
、
加
蘭
溪
、
石
頭
溪
、
天
狗
溪
、
排
骨
溪
、
碼
崙

溪
、
東
疊
溪
、
松
羅
溪
、
破
醋
溪
和
清
水
溪

。

蘭
陽
溪
進
入

三
星
鄉
後
，
逐
漸
變
成
開
闊
平
原
景
觀
，

一

直
到
出
海
口

、

。

多
雨
的
宜
蘭
地
區
伏
流
多
，
擁
有
豐
富
的
地
下
水
資
源
，
泉
水
湧
出
水
面
後
，
形
成
了
多
個
湖
泊
，

包
括
有
高
山
湖
泊
的
翠
峰
湖
、
加
羅
湖
等

雲
霧
飄
渺
的
神
秘
湖
泊

。

而
低
海
拔
的
湖
泊
幽
靜
又
美
麗
，
如

龍
潭
湖
、
大
湖
、
梅
花
湖
與
雙
連
埠
等

。

多
樣
化
地
形
的
蘭
陽
溪
流
域
造
就
了
山
林
之

美

，
上
游
由
山
友
喜
愛
征
服
的
南
湖
大
山
源
頭
開
始
，

從
三
千
五
百
餘
公
尺
的
原
始
針
葉
林
、
到

二
千
公
尺
以
下
的
闊
葉
林
，
其
中
的
太
平
山
即
是
日
據
時
代
的

三
大
林
場
之

一
;
於

一
九
九
九
年
落
幕
的
棲
蘭
山
檔
木
林
事
件
，
全
國
十

一
萬
餘
人
簽
名
連
署
，
包
括
有



四
位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候
選
人
也
簽
名
連
署
，
令
全
國
民
思
瞭
解
到
千
年
原
始
繪
木
林
的
重
要
性
，
保
住
了

世
界
級
珍
稀
原
始
林
，
留
下
野
生
動
物
生
存
之
地

。

上
游
山
區
山
巒
層
疊
的
原
始
林
區
成
了
森
林
浴
與
賞
樹
、
賞
鳥
與
賞
景
好
去
處

。

例
如
多
年
來
吸
引

遊
客
的
明
池
森
林
遊
樂
區
、
太
平
山
森
林
遊
樂
區
等
等
，
都
是
宜
蘭
山
林
之
美
的
代
表
作

。

另
有
多
條
大

眾
化
的
登
山
健
行
路
線
，
如
仁
山
苗
園
、
梅
花
湖
登
山
健
行
路
線
，
享
受
低
海
拔
森
林
浴
外
，
更
滿
足
了

民
眾
登
高
望
遠
的
鳥
轍
視
野

。

蘭
陽
溪
從

三
千
多
公
尺
的
高
山
至
出
海
口
，
高
山
原
始
林
、
溪
流
河
潤
到
蘭
陽
溪
口
各
有
不
同
的
生

態
景
觀
，
最
適
合
近
年
來
的
生
態
旅
行
，
無
論
周
休

二
日
或
當
日
往
返
的
行
程
，
都
可
安
排
知
性
的
自
然

之
美
旅
遊
路
線

。

賞
鳥
自
然
作
家
吳
尊
賢
在

「
台
灣
賞
鳥
地
圖
」

一
書
中
喻
為

「
百
鳥
新
樂
園

」
的
太
平
山
，
北
倚
南

湖
群
峰
，
行
政
區
域
是
大
同
鄉
，
屬
林
務
局
羅
東
管
理
處
的
管
轄
區
域

。

在
日
據
時
代
與
阿
里
山
和
八

仙

山
並
稱
三
大
林
場
。

原
產
紅
橋
、
台
灣
扁
怕
和
鐵
杉
等
，
目
前
以
台
灣
雲
杉
、
紅
僧
和
柳
杉
等
為
主
要
樹

種
。

此
區
為
冷
溫
帶
林
區
，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起
全
面
禁
止
伐
木
作
業

，
改
稱
為
「
太
平
山
森
林
遊
樂
區

」
。

位
於
太
平
山
莊
後
山
的
太
平
山
森
林
公
園
，
全
區
從
海
拔
五
百
公
尺
到

二
千
公
尺
的
林
相
變
化
大
，

其
中
的
原
始
森
林
區
面
積
僅
約

二
公
頃
，
森
林
浴
步
程
約
四
十
分
鐘

。

從
山
莊
沿
蹦
蹦
車
鐵
道
景
觀
相
當

好
，
約
三
點
二
公
里
可
到
獨

立
山
山
區
，
冬
季
可
由
此
眺
望
南
湖
大
山
和

雪
山
山
脈
雪
景
，
是
最
佳
的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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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海
拔
山
鳥
觀
察
地
點
，
最
適
合
健
行
賞
鳥
、
賞
樹

。

原
始
森
林
區
的
林
相
單
純
，
鳥
友
建
議
不
妨
在
原
始
森
林
區
邊
緣
，
避
開
人
群
進
出
處
，
很
容
易
發

現
青
背
山
雀
，
口
刃
有
金
翼
白
眉
、
冠
羽
畫
眉
和
數
鳥
等

。

活
潑
不
怕
人
的
冠
羽
畫
眉
是
台
灣
特
有
種
，
在

太
平
山
很
容
易
發
現
其
蹤
影
，
鳥
友
建
議
帶

一
個
仁
至
十
倍
的
雙
筒
望
遠
鏡
即
可
輕
鬆
應
付

。

由
台
七
甲
線
到
太
平
山
途
中
有
仁
澤
溫
泉
，
位
於
多
望
溪
畔
的
青
山
翠
谷
間
，
舊
名
「
燒
水
」
'
海
拔

僅
五
百
公
尺
，
是
許
多
到
太
平
山
遊
客
留
宿
洗
溫
泉
好
去
處
，
也
是

一
處
賞
鳥
區
;
順
著
太
平
山
林
道
往

東
可
抵
位
於
大
元
山
和
太
平
山
間
的
翠
峰
湖
，
海
拔

一
八
四
0
公
尺
，
滿
水
位
時
可
達

二
十
公
頃
，
是
全

省
最
大
的
高
山
湖
泊
。
湖
中
常
年
有

一
、

二
十
隻
的
鴛
鴦
，
很
可
能
是
台
灣
最
大
的
鴛
鴦
族
群
，
農
委
會

已
將
此
處
公
告
成
立
「
翠
峰
湖
自
然
保
護
區
了
保
護
珍
稀
的
高
山
湖
泊
生
態
和
動
植
物
資
源

。

蘭
陽
溪
流
域
多
湖
泊
，
而
位
於
員
山
鄉
的
雙
連
埠
則
因
私
有
地
的
開
發
凸
顯
保
育
問
題

。

這
座
群
山

環
繞
的
天
然
堪
塞
湖
，
約
十
八
公
頃
，
原
有
大
小
兩
潭
的
湖
水
相
通
而
得
名

。

湖
水
水
位
視
雨
量
決
定
，

動
植
物
自
然
資
源
聾
富
，
有

三
十
種
以
上
鳥
類
觀
察
記
錄
，
六
十
種
以
上
的
植
物
，
是
早
期
客
家
移
民
拓

墾
區
，
兼
具
生
態
環
境
及
人
文
歷
史
教
育
背
景
與
功
能

。

雙
連
埠
的
開
發
問
題
中
，
專
家
學
者
已
開
始
調
查
研
究
，
並
發
現
六
科
九
種
魚
類
，
其
中
有
絕
跡
近

七
十
年
的
青
魚

。

湖
上
「
草
毯
」
係
沈
水
植
物
累
積
而
成
，
約

一
個
足
球
場
大
小
，
在
國
內
除
日
月
潭

外
，
就
只
有
雙
連
埠
有
此
自
然
景
觀
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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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府
日
前
將
撤
校
的
大
湖
分
校
整
修
為
「
雙
連
埠
生
態
教
室
」
'
並
著
手
規
劃
為
設
備
完
善
的
「
自
然

教
育
基
地
」
。

位
於
宜
蘭
市
的
第

一
河
川
局
副
局
長
顏
啟
照

表
示

，
已
探
知
的
蘭
陽
溪
源
頭
，
就
在
訐
多
台
灣
山
友

企
圖
征
服
的
南
湖
大
山
，
正
確
位
置
是
在
西
北
面
深
谷
碎
裂
岩
片
中

。

流
域
面
積
達
九
百
七
十
八
平
方
公

里
，
氣
溫
變
化
和
緩
，
年
平
均
溫
度
約
攝
氏

二
十
三
度
，
平
均
相
對
濕
度
百
分
之
八
五
點
九
，
雨
季
在
八

至
十
一
月
，
十

二
至
七
月
是
旱
季

。
平
均
年
總
降
雨
量
達

三
千
二
百
五
十
六
公
釐
'
年
平
均
降
雨
天
數
超

過
二
百
天
。

蘭
陽
溪
流
域
多
雨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面
迎
東
北
季
風
，
且

受
到
中
央
山
脈
與
雪
山
山
脈
地
形
的
影
響
，

全
境
雨
量
最
多
地
區
出
現
在
南
澳
鄉
的
山
腳
下
，
年
雨
量
有
超
過
五
千
五
百
公
園
的
記
錄
。
九
至
十

二
月

是
降
雨
高
峰
期
，
颱
風
雨
量
約
占
百
分
之

二
十
九
，
梅
雨
量
約
占
百
分
之
十
五
點
六

。

面
對
廣
大
海
洋
的
蘭
陽
地
區
，
海
上
風
向
穩
定
且
強
勁
，
陸
上
風
向
多
變
，
另
因
地
形
因
素
摩
擦
影

響
，
所
以
風
力
較
弱

。

尤
其
，
蘭
陽
地
區
西
北
、
西
與
南
側
的
高
大
山
脈
圍
繞
，
全
年
風
力
在

三
級
以

下
。

根
據
氣
象
單
位
監
測
記
錄
，
{
且
蘭
地
區
全
年
以
東
北
風
和
西
南
風
為
主
，
約
各
占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與
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但
是
颱
風
卻
高
居
第

一
位
，
調
查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進
入
台
灣
的
颱
風
，
有

三
成
以
上
是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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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入
或
經
過
宜
蘭
。

蘭
陽
地
質
構
造
特
殊
，
深
深
影
響
地
形
之
發
育
，
以
及
下
游
堆
積
之
性
質

。

例
如
蘭
陽
平
原

三
角

洲
，
還
有
全
縣
河
谷
間
地
的
沖
積
層
，
即
是
由
粘
土
、
扮
砂
、
砂
與
陳
石
等
所
組
成

。

蘭
陽
溪
流
域
的
宜
蘭
，
西
北
是

雪
山
山
脈
，
南
有
中
央
山
脈
，
兩
山
之
間
平
原
即
是
蘭
陽
沖
積
平

原
。

全
縣
山
地
與
平
地
比
例
達

三
比

一
二

二
面
環
山
、

一
邊
面
海
，
使
蘭
陽
地
區
呈
現
較
封
閉
的
區
域

。

西
側
的
大
斷
層
，
造
成
流
域
區
域
內
極
大
的
地
形
落
差
，
斷
層
線
山
麓
瀑
布
多

。

在
頭
城
至
北
方
澳
間
的
蘭
陽
平
原
，
主
要
由
得
于
口
溪
、
蘭
陽
溪
、
新
城
溪
為
主
沖
積
層
的
沖
積
平

原
，
海
岸
平
直
，
只
有
蘭
陽
溪
口
北
側
略
呈
內
凹

。

呈
現
平
行
排
列
的
海
岸
沙
丘

，
在
蘭
陽
溪
南
側
的
利

澤
簡
最
為
顯
著

。

值
得

一
提
的
是
海
岸
沙
丘
的
排
列
，
直
接
影
響
了
沖
積
平
原

(蘭
陽
平
原
)
上
的
冬
山

河
、
得
子
口
溪
入
海
的
方
向
，
同
時
使
河
水
滯
留
平
原
的
時
間
延
長
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委
託
台
灣
大
學
地
理
學
研
究
所
的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宜
蘭
地
區
的
土
壤
是
粘
板
岩
質
之
風

化
士
，

一
是
沖
積
母
質

，

八
刀
布
於
宜
蘭
沖
積
平
原
及
各
三
角
洲
，
由
於
排
水
不
佳
特
性

，
多
闢
為
水
稻

田
;
羅
東
、
{
且
蘭
、
三
星
和
瞧
溪
等
地
是
主
要
分
布
區
域

。

另

一
種
崩
積
母
質
，
分
布
於
頭
城
以
北
至
大

里
地
區
，
排
水
性
尚
佳

。

由
於
季
節
性
東
北
季
風
吹
襲
，
海
岸
地
帶
的
沙
丘
幾
乎
隨
處
可
見
，
長
期
以
來
被
民
眾
與
海
爭
地
、

整
地
成
墓
地
、
養
殖
漁
業
或
農
地
，
這
類
的
農
地
沙
質
士
，
出
產
優
質
的
西
瓜
與
花
生
;
在
河
床
氾
濫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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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側
平
原
，
是
粘
板
岩
的
最
新
沖
積
層
，
以
水
稻
、
甘
煎
和
甘
藹
為
主
要
作
物

。

~ 

砂
岸
海
口

候

中
上
游
山
區
的
蘭
陽
溪
流
經
處
，
都
是
坡
陡
水
急
的
河
岸
劇
烈
切
割
地
形
，
受
雪
山
山
脈
和
中
央
山

脈
地
形
約
束
影
響
，
主
流
呈
現
西
南
l
l

東
北
走
向
，
既
急
又
短

。

上
流
匯
集
重
要
支
流
有
馬
當
溪
、
逸
久

溪
、
米
磨
登
溪
及
四
重
溪
;
中
游
有
土
場
溪
、
天
狗
溪
、
碼
崙
溪
、
梵
梵
溪
、
清
水
溪
和
組
坑
溪
，
下
游

重
要
支
溪
包
括
羅
東
溪
、
{
且
蘭
河
、
冬
山
河
等
。

蘭
陽
溪
地
形
特
殊
，
水
流
含
沙
量
高
，
常
是
混
濁
狀
，
宜
蘭
人
亦
稱
蘭
陽
溪
為
濁
水
溪
，
平
時
流
量

並
不
高
，
但
是
逢
颱
風
或
暴
雨
來
臨
之
際
，
流
量
可
在
短
時
間
內
暴
漲

二
百
倍
以
上
，
夾
帶
土
石
傾
瀉
而

下
，
容
易
形
成
沖
積
盾
，
並
因
此
形
成
了
富
饒
的
蘭
陽
平
原

。

蘭
陽
溪
經
過
山
麓
後
即
開
始
奔
竄
，
到
了
出
海
口
又
有
沙
丘
阻
道
，
常
常
造
成
無
法
宣
洩

而
氾
濫
成

災
，
因
此
早
期
的
蘭
陽
溪
水
道
交
錯
，
防
洪
建
設
置
乏
，
只
要
有
一
蒙
雨
洪
患
，
河
道
就
會
發
生
改
道
。
翻

閱
歷
史
記
載
即
有
多
起
，
例
如
往
北
曾
襲
奪
宜
蘭
河
上
游

員
山
溪
水
進
入
宜
蘭
，
然
後
與
得
子
口
溪
從
鳥

石
港
出
海
，
往
南
從
九
穹
林
、

三
星
、
羅
東
入
海
，
到
近
代
水
利
建
設
逐
漸
完
善
之
後
，
逐
漸
馴
順
成
為

今
日
之
穩
定
河
道
。

經
多
年
水
利
設
施
與
環
境
變
遷

，
在
噶
瑪
蘭
大
橋
附
近
會
合

、
冬
山
河

'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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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入
太
平
洋
，
而
河
口
的
沖
積
鳳
亦
成
了
國
際
知
名
的
「
水
鳥
保
護
區

」
'
尤
其
近
年
來
環
境
與
自
然
保
護

意
識
抬
頭
，
使
得
蘭
陽
溪
口
提
供
候
鳥
棲
息
與
遷
徙
最
佳
驛
站
，
也
是
國
內
外
自
然
旅
遊
與
生
態
觀
光
的

重
要
地
區
。

三
溪
匯
結
的
出
海
口
全
為
砂
岸
，
包
括
有
沙
、
水
域
、
沼
澤
濕
地
與
農
地

。

在
強
烈
東
北
季
風
吹
襲

下
，
海
岸
形
成
東
坡
平
緩
、
西
坡
較
陡
的
砂
丘
景
觀

。

水
域
河
口
沼
澤
豐
富
的
魚
蝦
貝
蟹
類
，
在
退
潮
時

成
為
遷
徙
候
鳥
最
佳
覓
食
區

。

蘭
陽
溪
口
的
濕
地
生
態
特
性
，
早
已
被
列
為
台
灣
十

二
大
重
要
濕
地
，
並
已
公
告
成
為
「
水
鳥
保
護

區
」
，
但
是
過
程
卻
令
人
玩
味
。

就
法
令
上
規
定
，
蘭
陽
溪
口
依
野
生
動
物
保
護
法
劃
設
者
，
面
積
約

二
百
公
頃

，
除
禁
止
捕
獵
耕
作

外
，
其
他
限
制
並
不
太
嚴
格
;
若
依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劃
設
，
面
積
則
約

六
百
公
頃

，
進
出
保
留
區
不
但

限
制
嚴
格
，

而
且
需
要
申
請
才
能
獲
准
進
出
，
兩
者
的

差
異
性
相
當
大

，
也
難
怪
地
方
與
中
央
權
責
單
位

於
審
查
過
程
間
相
互
較
勁

。

據
瞭
解
，
內
政
部
早
於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函
文
給
農
委
會
，
要
求
依
照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公
告
為
自
然

保
留
區
，
直
到
八
十
四
年
四
月
，
縣
府
農
業
局
才
依
照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法
，
向
省
府
提
報
水
鳥
保
護
區

案
;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，
農
委
會
邀
請
專
家
審
查
此
案
時
出
現
戲
劇
性
變
化
，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諮
詢
專
家
在

暸
解
各
種
調
查
資
料
與
報
告
後
，
要
求
更
嚴
格
的
「
闌
陽
溪
口

自
然
保
留
區
」
，
但
是
縣
府
以
不
切
實
際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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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遭
民
眾
反
彈
等
理
由
，
堅
持
維
持
原
申
請
送
審
的

「

口
水
鳥
保
護
區
」
。

蘭
陽
溪
究
竟
要
成
為
專
家
學
者
建
議
的
自
然
保
留
區
，
或
是
縣
府
堅
持
的
水
鳥
保
護
區
?

雙
方
從
四
月
的
審
查

一
直
爭
論
不
休
，
於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四
日
時
，
農
委
會
最
後
是
同
意
以
縣
府
所

提
原
來
的
「
水
鳥
保
護
區
了
終
於
結
束
這
場
喧
囂

一
時
的
保
護
區
與
保
留
區
之
爭
。

.. 

自
然
溼
地

聞
名
國
際

蘭
陽
溪
、
冬
山
河
和
宜
蘭
河
是
宜
蘭
縣

三
條
主
要
河
流
，
在
東
港
村
東
側
匯
集
入
海
，
形
成
廣
闊
的

溪
口
，
沖
積
的

三
角
洲
堆
積
大
量
淤
泥
和
有
機
物
質
，
造
就
豐
富
的
河
口
生
態
，
提
供
鳥
類
絕
佳
的

棲
息
與
繁
衍
環
境
;
更
因
泥
灘
、
草
澤
、
沙
洲
和
耕
地
等
多
種
有
利
候
鳥
棲
息
、
覓
食
的
環
境
，
使
得

此

處
成
為
東
部
最
重
要
的
水
鳥
驛
站

。

民
國
六
十

一
年
，
觀
光
局
將
蘭
陽
大
橋
到
出
海
口
七
公
里
的
河
岸
規
劃
為
「
雁
鴨
保
護
區
」
;
七
十

三
年
間
，
行
政
院
公
告
為
蘭
陽
溪
自
然
保
護
區

。

八
十
五
年
，
農
委
會
同
意
縣
政
府
提
出
的
「
水
鳥
保
護

區
」
。

國
際
自
然
資
源
保
護
聯
盟
(
旦
旦
)
亞
洲
濕
地
調
查
活
動
後
，
再
將
蘭
陽
溪
口
列
為
台
灣
十

二
大
濕

地
，
同
時
成
為
國
際
級
賞
鳥
據
點
之

一
，
更
凸
顯
蘭
陽
溪
口
自
然
濕
地
重
要
性
。

自
然
生
態
豐
富
的
宜
蘭
，
位
處
台
灣
東
北
角
，
屬
開
發
較
慢
的
地
區

。

正
因
如
此
，
蘭
陽
溪
口

一
帶

的
自
然
環
境
得
以
保
留
，
直
到
民
國
七
十
年
左
右
，
國
內
生
態
保
育
意
識
逐
漸
提
升
，
才
陸
續
有
保
育
圓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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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的
觀
察
記
錄
。

宜
友
與
鳥
會
多
年
來
記
錄
統
計
，
已
超
過
二
百
三
十
六
種
鳥
，
鷗
科
鳥
更
是
全
年

可
見
，
也
是
全
省
鷗
科
鳥
類
最
多
的
地
方

。

如
紅
嘴
鷗
、
黑
尾
鷗
是
冬
天
的
常
客
，
春
夏
則
有
過
境
鳥
黑

腹
燕
鷗
和
鳳
頭
燕
鷗
往
來
的
盛
景

。

位
於
蘭
陽
溪
口
西
北
方
的
新
南
是
蘭
陽
溪
口
的
重
要
腹
地
，
以
水
田
為
主
，
溪
口
沙
洲
漲
滿
潮
時
，

大
量
的
鸝
科
鳥
會
飛
到
新
南
棲
息
或
覓
食

。

根
據
鳥
友
多
年
來
的
觀
察
記
錄
指
出
，
小
辮
鵑
都
很
準
峙
的

在
每
年
十
一
月
飛
抵
新
南
農
田
;
十

二
月
以
後
，
有
多
達

二
百
隻
的
度
冬
族
群
，
也
是
目
前
記
錄
到
全
省

最
大
的
度
冬
族
群

。

金
斑
備
在
八
十
五
年
的
記
錄
裡
超
過
千
隻
以
上
。

雁
鴨
季
節
中
，
小
水
鴨
、
花
嘴
鴨

等
雁
鴨
科
，
成
群
的
聚
集
在
蘭
陽
溪
沙
洲
上
，
溪
口
南
岸
已
是
台
灣
最
主
要
的
水
鳥
聚
集
地
之

一
;
河
口

沙
洲
上
有
東
方
環
頸
、
小
環
頸
、
大
們
鸝
和
裡
海
燕
鷗
等
鳥
類
出
現
的
記
錄

。

清
水
大
閑
門
有
為
數
不
少

的
鷺
科
鳥
，
對
岸
防
風
林
即
是
宜
蘭
最
大
的
鷺
鷺
營
巢
區
，
有
小
白
鷺
、
夜
鷺
和
牛
背
鷺
等

。

口
刃
有
灰
頭

鵑
鶯
、
褐
頭
鵑
鶯
和
洋
燕
等
。

大
錦
閑
門
則
是
棋
雞
科
活
躍
的
地
方
，
蒼
鷺
和
紅
鳩
等
也
不
少

。

每
年
秋
冬
到
初
春
，
是
蘭
陽
溪
口
度
冬
鳥
的
季
節
，
並
以
十

一
月
到
三
月
最
熱
鬧

。

蘭
陽
溪
口
由
於

受
潮
汐
影
響
，
鳥
類
現
跡
變
化
大
數
量
亦
多
，
尤
其
每
年
都
有
令
人
「
驚
艷
」
的
稀
有
鳥
類
滯
留
或
過

境
;
如
黑
面
琵
鷺
、
白
額
雁
、
灰
雁
、
灰
鶴
、
黑
觀
和
蠣
間
等
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農
業
局
指
出
，
蘭
陽
溪
口
屬
國
際
級
濕
地
，
亦
屬
亞
洲
重
要
的
鳥
類
驛
站
，
經
行
政
院

農
委
會
公
告
列
為
自
然
保
護
區
與
雁
鴨
保
護
區
後
，
對
於
在
保
護
區
內
任
何
違
法
和
干
擾
行
為
，
都
將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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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優
先
取
締
的
對
象
，
而
這

一
切
作
為
，
是
希
望
保
有
人
與

大
自
然
之
間
的

一
個
美
好
窗
口
。

冬
山
河
區

遊
害

蘭
陽
溪
附
近
的
冬
山
河
，
因
整
治
成
功
與
各
種
國
際
性
文
化
活
動
的
熱
絡
，
近
年
來
知
名
度
遠
超
過

蘭
陽
溪
，
因
此
在
暸
解
蘭
陽
溪
的
同
時
，
冬
山
河
也
是

一
條
值
得
認
識
與
造
訪
的
美
麗
河
流
。

宜
蘭
縣
政
府
表

示

，
冬
山
河
原
為
腕
蜓
曲
折
的
河
道
，
部
分
地
區
經
常
鬧
水
患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時

水
利
局
斥
資
五
億
元
，
將
其
截
彎
取
直
十
公
里
，
而
只
剩
下
利
澤
簡
五
十

二
甲
附
近
仍
維
持
原
來
的
沼
澤

區
。
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，
防
海
水
倒
灌
的
清
水
大
閉
門
完
工
，
解
除
水
災
威
脅

。

冬
山
河
舊
河
道
經
蘭
陽
平

原
到
冬
山
鄉
，
再
北
流
到
清
水
附
近
的
防
潮
間
門
後
與
蘭
陽
溪
匯
集
，
在
冬
山
河
整
治

完
成
後
，
在
八
十

一
年
完
成
風
景
設
施
規
畫
，
其
中
分
為
親
水
活
動
區
、
森
林
區
、
保
育
區
、
水

上
活
動
區
和
海
潰
區
等

。

河
長
僅

二
十
凹
公
里
的
冬
山
河
，
發
源
於
南
澳
鄉

-
O
四
0
公
尺
的
新
寮
山
，
沿
冬
山
鄉
向
東
北

流
，
至
清
水
大
鬧
出
口
後
北
折
與
蘭
陽
溪
匯
流

注
入
太
平
洋

。
二
十
四
公
里
的
流
程
中
，

自
然
環
境
相
當

豐
富
，
包
括
有
瀑
布
急
流
、
地
下
伏
流
、
湧
泉
、
埠
圳
等

。

縣
府
早
於
七
十
三
年
即
有
意
要
將

冬
山
河
規

劃
成
完
整
的
「
水
態
博
物
館
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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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二
甲

生

.. 

位
於
利
澤
簡
的
五
十

二
甲
沼
澤
就
在
冬
山
河
畔
，
親
水
公
園
斜
對
岸
，
水
田
和
草
澤
地
形
，
水
生
動

植
物
茂
盛
，
是
度
冬
候
鳥
喜
愛
的
棲
地

。

諷
刺
的
是
，
近
年
來
耽
鄰
的
冬
山
河
親
水
公
園
開
發
成
功
，
卻

讓
原
來

一
文
不
值
的
沼
澤
地
身
價
暴
漲
，
不
少
地
主
填
土
出
售
，
使
得
宜
蘭
地
區
珍
貴
的
內
陸
濕
地
面
臨

危
機
。「

利
澤
簡
」
這
個
奇
特
的
名
稱
，
是
早
年
平
埔
族
語
音
直
譯
而
來
，
意
為
休
息
的
地
方

。

而
五
十
二
甲

這
個
數
字
名
稱
，
相
傳
是
因
為
當
初
開
發
此
地
的
面
積
約
為
五
十

二
甲
，
於
是
就
用
五
十

二
甲
做
為
地

名
，
其
北
側
是
冬
山
河
親
水
公
園
，
此
處
沼
澤
雖
離
海
口
數
公
旦
，
但
水
位
仍
受
海
洋
潮
汐
的
影
響
。

此
處
沼
澤
的
豐
富
生
態
環
境
，
縣
政
府
農
業
局
於
八
十
年
呈
報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，
建
議
列
入
生
態
保

護
區
。
可
是
，
五
十

二
甲
大
部
分
是
私
有
農
地
，
各
相
關
單
位
在
民
意
壓
力
下
難
以
取
得
共
識

。

五
十
二
甲
濕
地
面
積
約
三
百
餘
公
頃
，
長
年
積
水
，
水
深
及
膝
，
是
一
受
海
口
潮
汐
影
響
的
淡
水
沼

澤
，
蘆
葦
是
優
勢
植
物
。
據
鳥
會
團
體
的
調
查
統
計
，
此
地
有
百
餘
種
鳥
類
、
十

一
種
貝
類
。
此
地
沼
澤

水
域
人
為
干
擾
較
小
，
是
度
冬
鳥
類
喜
歡
藏
身
棲
息
之
處
，
外
圍
有
稻
田
、
冬
山
河
與
住
宅
區
。
當

地
農

民
說
，
冬
天
雁
鴨
來
此
，
常
會
整
群
飛
到
稻
田
裡
吃
秩
苗
，
尤
其
到

二
、

三
月
間
，
氣
候
開
始
轉
暖

，

鴨

子
吃
快
苗
的
情
形
更
嚴
重
。

五
十
二
甲
的
盜
獵
情
形
普
遍
，
是
蘭
陽
地
區
獵
捕
水
鴨
有
名
的
地
區

。

長
期
以
來
都
是
秋
天
捉
水

' 

。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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鴨
、
春
天
捕
鵲
鳥
，
尤
其
冬
天
水
鴨
來
臨
季
節
，
沼
澤
區
內
綿
延
數
百
公
尺
的
鳥
網
處
處
可
見
。
翻
開
五

十
二
甲
的
動
植
物

「
記
錄
史
」

'
精
彩
程
度
絕
對
可
以
列
為
自
然
保
護
區
。
例
如
全
台
灣
罕
見
，
長
在
水
塘

邊
的
「
穗
花
棋
盤
腳
」
，
也
是
稱
為
水
茄
冬
的
稀
有
植
物
;
另
有
汪
汪
鹹
草
、
蘆
葦
和
布
袋
蓮
等
，
培
育
這

些
植
物
的
沼
澤
水
域
，
同
時
也
可
提
供
候
鳥
隱
密
和
安
全
的
空
間
，
因
而
每
年
有
許
多
度
冬
或
過
境
候
鳥

來
報
到
。鳥

友
指
出

，
五
十
二
甲
的
天
然
條
件
使
然
，
鳥
況
特
別
豐
富
。
曾
有
鳥
友
發
現
近

三
百
隻
的
小
辮
備

至
此
度
冬
，
這
也
是
目
前
台
灣

地
區
出
現
小
辮
備
最
大
族
群
記
錄
。
其
他
稀
有
度
冬
鳥
類
還
包
括
灰
雁
、

白
額
雁
和
羅
文
鴨
等
。
歷
年
來
的
觀
察
發
現
至
少
有

一
百
五
十
種
。

耽
鄰
親
水
公
園
的
冬
山
河
區
，
也
是
許
多
本
地
留
島
的
天
堂
，
水
面
上
的
小
鵰
鷗
'
時
而
潛
入
水
中

時
而
探
頭
出
水
，
純
熟
的
潛
水
技
巧
，
猶
如
水
中
精
靈

。

天
空
中
也
常
有
小
白
覽
、
黃
頭
鷺
和
大
白
鷺
穿

梭
飛
翔
。
豐
富
生
態
的
區
域
已
經
是
遊
冬
山
河
必
經
與
造
訪
之
處
。

天
埠

:既

廠

噶

t

的
農
業
灌
溉
非
常
早
，
始
於
清
嘉
慶
十
年
(

一
八
O
五
)
的
萬
長
春

圳
等
，
計
有
八
十
餘
條
，
大
多
為
私
有
，
或
由
地
主
與
個
人
相
互
協
助
管
理
(
稱
個
圳
)
，
因
陋
就
簡
，
加

上
蘭
暢
地
區
山
高
水
急
，
每
逢
豪
雨
就
發
生
洪
水
氾
濫
，
沖
毀
埠
圳
，
使
埠
圳
之
維
持
相
當
困
難
。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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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的
灌
溉
用
水
圳
分
別
有
阪
頭
圳
、
冬
瓜
山
圳
、
武
著
坑
圳
、
馬
賽
圳
、
金
大
成
圳
、
羅
東
北
門

圳
、
羅
東
南
門
圳
、
順
安
莊
圳
、
昌
(
山
圳
、
金
結
安
圳
、
金
復
興
圳
、
萬
長
春
圳
、
大
湖
圳
、
四
圍

二
結

圳
、
四
圍
圳
、
四
圍

三
十
九
結
圳
、
三
圍
圳
、
三
閻
旱
溪
圳
。

金
大
成
圳
與
萬
長
春
圳
灌
溉
面
積
達
九
百

餘
甲
，
金
結
安
圳
灌
田
一
千
七
百
餘
甲
，
其
餘
灌
溉
面
積
都
在

一
至
三
百
甲
範
圍

。

日
據
時
代
的
日
本
國
內
糧
食
缺
乏
，
仰
賴
台
糧
，
因
此
對
水
利
非
常
重
視
，
並
於

一
九
。

一
年
公
布

「
台
灣
公
共
埠
圳
規
則
可
由
官
方
監
督
管
理
;

一
九
O
八
年
，
並
制
定
官
埠
圳
規
則
，
以
利
農
業
灌
溉
水

利
之
發
展
。

官
有
埠
圳
者
，
即
由
民
有
埠
圳
充
公
，
防
杜
弊
端
與
事
件
發
生

。

宜
蘭
縣
志
記
載
，
民
國
前
七
年
十

二
月
，
將
宜
蘭
以
南
濁
水
溪
以
北
認
定
之
埠
圳
組
合
，
設

立
宜
蘭

廳
第
一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，
民
國
前
五
年
四
月
設
立
宜
蘭
廳
第
二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，
同
年
十

二
月
再
設
立
宜

蘭
廳
第
三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，
民
國
元
年
十

二
月
設
立
第
四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
。

至
民
國
十
年
五
月

二
十
五

日
，
將
第

三
埠
圳
組
合
改
稱
羅
東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
。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，
第

一
、
第
二
水
利
組
合
合
併
為
宜

蘭
水
利
組
合
;
羅
東
與

三
星
兩
水
利
組
合
不
久
後
亦
合
併
為
羅
東
水
利
組
合

。

始
於
民
國
前
七
年
的

一
公
共
埠
圳
組
合
，
在
日
後
的
修
改
工
程
中
，
最
早
使
用
鋼
筋
水
泥

技
術
於
水
利
工
程
，
用
於
進
水
口
及
旋
捲
機
部
份

。

當
時
修
改
工
程
將
太
山
口
、
金
德
安
、
蕃
仔
、
金
大

成
和
金
新
安
等
五
圳
會
合
，
共
用

一
座
圳
頭
，
設
第

一
分
和
第
二
分
，
給
水
於
各
灌
溉
區
，
並
使
分
線
之

尾
圳
注
入
排
水
路
內

。

以
現
代
看
來
簡
單
的
鋼
筋
水
泥
技
術
'
用
在
當
時
的
水
利
工
程
，
可
謂
是
台
灣
水

.. n 

1

南
陽
平
原
之
母
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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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防
溪
清
淨
好
水
色

利
工
程
極
重
要
的
進
展
。

「
當
中
日
戰
爭
爆
發
時
，
日
軍
於
將
員
山
鄉
內
湖
村
第

一
、
第
二
支
線
水
源
地
建
造
飛
機
場
，
埋
沒

一

部
份
水
源
，
同
時
將
山
林
與
水
源
涵
養
林
砍
伐

一
空
，
以
致
水
源
枯
竭
，
造
成
許
多
水
田
沒
有
灌
溉
水

源
。

當
時
的
宜
蘭
水
利
委
員
會
在
溪
洲

一
帶
找
到
水
量
豐
沛
的
伏
流
水
，
引
水
給
各
地
受
困
區
灌
溉

。

但

因
竹
造
蛇
籠
不
堪
使
用
且
常
遭
沖
毀
，
致
改
用
水
泥
修
築
堤
喔
，
解
決
員
山
、
壯
圍
和
宜
蘭
等
地
灌
溉
水

問
題
。
」台

灣
光
復
後
，
水
利
組
合
名
稱
歷
經

三
次
變
革
，
於
民
國

三
十
四
年
分
稱
為

利
協
會
，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改
稱
為
宜
蘭
、
羅
東
、
蘇
澳
水
利
委
員
會
，
至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合
併
稱
為
宜
蘭

農
田
水
利
會
迄
今
，
其
灌
溉
水
源
以
蘭
陽
溪
、
宜
蘭
河
、
得
子
溪
口
、
冬
山
河
、
新
城
溪
及
南
澳
溪
等
六

大
水
系
河
川
之
天
然
流
量
為
主

。

灌
溉
渠
道
總
長
度
為

三
、

二
七
九
、
四
四
七
公
尺
，
農
田
可
灌
溉
面
積
為

二
三
、
七
四
五
公
頃
。

蘭
陽
溪
上
游
水
力
發
展
的
天
坤
電
廠
(
天
送
埠
)
，
即
是
現
今
蘭
陽
電
廠
天
埠
分
廠

。

民
國
十
年

一
月

開
工
，
隔
年
十

一
月
第

一
期
完
工
，
內
裝

三
部
水
輪
發
電
機
，
每
部

二
、

一
二
五
仟
瓦
，
第

二
期
於
民
國

二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完
工
後
，
增
設
另

一
部
水
輪
發
電
機
，
平
均
年
發
電

量
四
、
五
六
0
萬
度
。

天
埠
發
電
廠
發
電
用
水
，
取
自
蘭
陽
溪
與
清
水
溪
之
水
，
第

一
號
隧
道
及
第

二
號
隧
道
，
引
至
天
坤

附
近
山
腹
之
前
池
再
經
壓
力
管
送
至
電
廠
發
電
，
當
地
人
稱
這

一
條
發
電
尾
水
的
明
渠
稱
為
「
電
火
溪
」

、
羅
東
、
蘇
澳
水

74 ,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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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現
改
名
為
南
陽
發
電

廠
天
埠
分
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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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現
稱
安
農
溪
)
。

第

一
河
川
局
表
示
，
天
埠
電
廠
雖
以
發
電
為
主
要
目
標
，
但
是
發
電
尾
水
發
電
後
排
出

的
水
兼
負
灌
溉
羅
東
、

三
星
及
附
近
村
鎮
，
共
達

三
二
0
0
多
公
頃
的
農
田
的
灌
溉
面
積
。

蘭
陽
發
電
廠
原
名
員
山
發
電
廠
，
位
於

三
星
鄉
員
山
村
的
清
水
溪
與
蘭
陽
溪
交
會
處
，
取
之
陽
溪
水

供
員
山
與
天
埠
分
廠
發
電
運
轉
之
用

。

而
員
山
發
電
廠
採
川
流
式
發
電
機
，
於
民
國

三
十
年
十

二
月
八
日

竣
工
發
電
。

,... 

發
電
廠
房
內
設
置
兩
台
德
國
t
O
H
Z
堅
軸
佛
反
水
輪
機
，
各
出
力
為

一
四
、
五
O
O
馬
力
，
有
效
水
頭

七
0

.

五
公
尺
，
最
大
用
水

量
一
八

﹒

一
每
秒
立
方
公
尺
，
發
電
機
總
容
量

一
八
、
O
O
O
千
瓦
。

在
廠

房
右
側
裝
有

三
﹒

三
仟
伏
特
、
十

一
仟
伏
特
和

六
十
六
仟
伏
特
閉
關
設
備
及
主
變
壓
器
、
配
電
變
壓
器
與

廠
用
變
壓
器
等
。

尾
水
經
馬
蹄
型
隧
道
及
寬
五
﹒

三
一
公尺
、
高

三
一﹒
五
公
尺
之
矩
型
隧
道
連
接
至
天
埠
分

廠
進
水
口
。
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九
月

三
十
日
與
天
埠
發
電
廠
合
併
'
正
式
更
名
為
蘭
陽
發
電
廠
，
天
埠
發
電
廠
更
名

陽
發
電
廠
天
埠
分
廠
。
民
國
七
十
年
九
月

一
日
，
接
手
自
國
科
會
開
發
完
成
的
清
水
地
熱
廠
，
由
蘭

陽
發
電
廠
接
管
作
商
業
性
週
轉
發
電
，
並
命
名
為
蘭
陽
發
電
廠
清
水
地
熱
分
廠

。

發
電
廠
之
取
水
，
是
從
寬
闊
的
蘭
陽
溪
河
床
搭
建
臨
時
取
水
設
備
，
包
括
有
蛇
籠
壩
、

三
腳
馬
和
木

工
沈
床
壩
等
，
將
溪
流
河
水
引
入
取
水
口
供
作
發
電
運
轉
動
力

。

年
發
電
且

一旦
約
八
五
﹒
九
百
萬
度
，
發
電

尾
水
除
供
天
埠
分
廠
運
轉
發
電
外
，
亦
作
下
游
廣
大
農
田
之
灌
溉
使
用
，
對
蘭
陽
溪
流
域
的
農
工
商
業
之

發
展
頗
具
效
益

。




